
 

 

 

 

 

 

鼎合远传技术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

股权激励计划（更正后） 

 

 

 

 

 

 

二 0 一九年十二月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 

 
 

目录 

声明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 

一、股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二、股权激励对象、基本原则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三、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四、股权激励方式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 

五、股权激励价格、数量、资金来源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 

六、本次股权激励方案的实施过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 

七、股权激励的授予及锁定期的安排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 

八、公司及股权激励对象双方的权利、义务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 

九、附则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
 
 

1 

 

声明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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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股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

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，健全公司中长期激励约束

机制，形成良好均衡的价值分配体系；有效调动鼎合远传技术（北

京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中高层管理人员和员工

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吸引和保留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，确保公司

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；深化公司与个人共同持续发展的理

念，激励长期价值的创造，促进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；实现股东、

公司和员工个人价值最大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

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制定本激

励计划。  

二、股权激励对象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股权激励对象 

股权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张东阳。 

（二）股权激励计划制定的基本原则 

1、依法合规：严格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监管部门

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履行程序；  

2、风险自担：参与激励人员盈亏自负，风险自担；  

三、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 

1、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，负责审议批准本计

划的实施、变更和终止。  

2、董事会负责本激励计划的执行管理，负责拟定和修订本

激励计划，报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和主管部门备案或审核，并在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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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办理本计划的相关事宜。  

3、根据《公司章程》，监事会是本激励计划的监督机构，负

责对本激励计划的实施是否符合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

进行监督。  

四、股权激励方式 

公司通过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，对股权激励对象张东阳进行

股权激励。 

五、股权激励价格、数量、资金来源 

1、本次授予股份的价格为 2.37 元/股 ,每股面值 1 元/股，

由公司与激励对象协商确定。  

2、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股份数量不超过1,796,514

股。 

3、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资金来源为激励对象自有合法资金。 

六、本次股权激励方案的实施过程 

1、董事会负责拟定股权激励计划; 

2、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批准股权激励计划; 

3、公司与激励对象就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签署投资协议。 

4、股东大会审议本激励计划，  

    5、股东大会批准本激励计划; 

6、激励对象完成出资； 

7、公司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

所对上述出资出具《验资报告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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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股权激励的授予及锁定期的安排 

（一）激励股份的授予日 

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计划之日为激励股份的授予日。 

（二）激励股份的取得日 

激励对象取得公司发行股份成为公司股东并在中国证券登记

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之日为激励股份的

取得日。  

   （三）激励股份的锁定期 

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为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，自激励对象

持有公司股票之日起应持有满 3年，且解禁后持有满 1年。 

八、公司及股权激励对象双方的权利、义务 

（一）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 

1、公司具有对本股权激励计划的解释和执行权。  

2、公司有权要求激励对象按其所聘岗位的要求为公司工作。   

3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。   

（二）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 

1、激励对象应当按公司所聘岗位的要求，勤勉尽责、恪守

职业道德，为公司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。  

2、激励对象的资金来源为激励对象自有合法资金。  

3、激励对象获授的股份不得用于担保、抵押质押贷款或偿

还债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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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。   

 

九、附则  

1、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。  

2、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、组织实施。  

 

鼎合远传技术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 年 12 月 1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